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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　　新疆伊犁州建设局招标办副主任、主任、副局长丁武军十年来工作兢兢业业、小心谨慎。他说，自己帮助21名工程投标人中标，“大都是领导授意之后，迫于领导的压力，不得已而为之的。” 摘自04月01日《法制日报》 

　　现在有这么一些官员，明明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、违纪的，甚至是会坐牢的，但只要是“领导授意”的，就会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，而毫无顾及，挺身而出，在所不辞。这不能不引起党员干部警惕。 
　　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，其中突出表现就是大案、窝案、串案盛行，一些地方要么不出事，一出事就是一连串。如，广东省茂名市前市委书记罗荫国“全面崩溃”后，交代出“问题官员”100多名，然而很多官员声称他们的问题是“领导授意”的。这些官员从不愿办，到认真办，最后发展到主动办，不知不觉地成为该市腐败窝案中的重要成员。 
　　很多官员被卷入其中，对于“领导授意”不折不扣地执行，也是自己的私心的，正如开头提到的那个丁武军所说：“反正后面在领导撑腰，我还怕什么”，就“老老实实”地按照领导意图给办了，自己得到的报酬是从副主任、主任，到副局长，“一路绿灯”，步步高升。 
　　应当承认：下级服从上级，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的组织原则，但是任何具体原则都必须服从党的最高原则。《党章》中明确规定：党员要“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”，对此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坚决执行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。当然小官有时也有小官的苦衷，大官让小官办的事，小官不能不干，否则吃不了兜着走，即使你有千般万搬的理由，也得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最高原则。有的同志说，让你搞腐败，如同让你去杀人放火……，别说是“领导授意”了，就是天皇老子叫你也不能干。我们很多党员放弃了党性原则，一味盲目“紧跟”、“服从”、“照办”，是非不辩，好坏不分，最终倒霉的还是你自己。腐败不得人心，也不能长久。到时候象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“全面崩溃”那样，，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，后悔已是晚矣。 
　　问题是有的党员干部不但不能自觉抵制领导的腐败授意，而是感到求之不得，认为领导上能够把见不得“阳光”的事情交给自己办，是对自己的信任、器重，是自己有本事的表现。老实说，存在这种思想是极其危险的，这与犯罪已是相距不远了，该要设身处地地从人生观、世界观上查查原因了。 
　　当然，要抵制领导的腐败指示，有时是很难、很难的。轻者使你不得重用，重者让你拎包走人，也许还会遭到莫名其妙的打击报复。但是，只要想想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千难万险，想想在我们前头牺牲的革命先烈，想想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，还有什么艰难困苦不能战胜呢！（作者：孙晓兵） 


